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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「斯拉夫語文學分學程」施行細則 

 

 
95 年 11 月 21 日系務會議訂定 
95 年 12 月 13 日院務會議通過 
95 年 12 月 25 日教務會議通過 

102 年 6 月 5 日系課程委員會修訂 
102 年 10 月 8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訂 

111 年 1 月 12 日系務會議修訂 

 

第一條 為配合本校國際化政策，並擴展學生多種語文學習環境，斯拉夫語文學系特設

立「斯拉夫語文學分學程」（以下簡稱「本學程」）。 

第二條 本學程教師由斯拉夫文系專任教師及本校相關專長教師擔任。如必要時得依本

校教師聘任辦法聘請合格教師兼任。 

第三條 本學程分俄國語文、捷克語文、波蘭語文三種語文組，每組學生必修滿學程 20

學分，方授予學程證明。如未修滿學分，學分仍可承認為本校畢業之選修學分。

課程及學分規定如下： 

 

一、俄國語文組 
必 修 課 程 選 修 課 程 

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數 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數 
俄語（一） 6 俄語（三） 6 
俄語（二） 6 俄羅斯概論 2 
  俄國名著選讀 2-4 
  俄國專題 2-4 
  斯拉夫概論 2 

 

二、捷克語文組 
必 修 課 程 選 修 課 程 

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數 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數 
捷克文（一） 6 捷克文（三） 6 
捷克文（二） 6 捷語會話（一） 6 
  捷語會話（二） 6 
  捷克國情概論 2 
  捷克名著選讀 2-4 
  捷克專題 2-4 
  斯拉夫概論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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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波蘭語文組 
必 修 課 程 選 修 課 程 

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數 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數 
波蘭文（一） 6 波蘭文（三） 6 
波蘭文（二） 6 波語會話（一） 6 
  波語會話（二） 6 
  波蘭國情概論 2 
  波蘭名著選讀 2-4 
  波蘭專題 2-4 
  斯拉夫概論 2 

 

第四條 本學程之基礎語言課程，得經過考試或能力鑑定，准予跳修或免修，但仍應補

足本學程最低學分數。本學程並輔導學生通過相關之語文能力測驗。 

曾修習與本學程相關學分可辦理學分抵免，相關規定如下： 

一、本校學生及外校（含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校）學生辦理抵免學分以 6 學分

為限，並不得抵免學分學程必、群修課程。 

二、學生曾於本校修讀本學程未取得資格，而後再次入學並申請修讀者，不受

抵免學分及課程範圍限制，惟應至少修習該學分學程一門課程。 

第五條 本學程開放全校學生（學士、碩士、博士、在職專班）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

校學生選修，斯拉夫語文學系學生不得修習「俄國語文學程」。其中碩士班、博

士班及在職專班，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。 

第六條 本學程之各課程，須符合學校基本開課人數規定始得開課。如有特殊狀況，得

簽請校長同意後開課。預計每學年依各語文需求開設，每班最多不超過三十人。 

第七條 擬參加本學程之學生，應於每學年辦理輔系申請期間申請，繳交修習申請表及

相關資料，送交斯拉夫文系審議通過後始得正式修習。 

第八條 依申請者之學業成績擇優錄取。 

第九條 日後依實際需要，得開設其他斯拉夫語文課程。 

第十條 修畢本學程之學生，經學程承辦單位審核後，由本校製發學分學程結業證明書。 

第十一條 本施行細則如有未規定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、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及有關法令規

定辦理。 

第十二條 本施行細則經院課程委員會通過，送請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